
 

 

慈濟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26次行政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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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2年 12月 12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26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

林祝君研發長、謝麗華主任、張智銘主任、江玉君主任、 

謝依蓓主任、謝易達館長(翁銘聰組長代)、簡子超主任、 

郭又銘國際長、牛河山主任、陳翰霖主任、蔡宗宏院長、 

宋惠娟所長、洪茂欽主任、郭育倫主任、胡凱揚主任、 

游崑慈主任(郭又銘國際長代)、湯麗君主任、辜美安副主任、

王怡文組長、葉秀品組長、蔡芳玲組長、吳晋暉組長、 

王承斌組長、陳志遠組長、郭曉晴主任、孫明堂組長、 

李佩穎組長、高夏子主任、李洛涵組長、陳玉娟組長、 

林柏翔組長、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蔡詠倫組長、 

吳榮源組長、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楊嬿組長、 

邱雪媜組長、陳韻如組長、林信漳組長、呂家誠組長、 

郭庭安組長、楊之瑜組長、王寶琳組長、蔡欣晏組長、 

賴玫瑾組長、翁銘聰組長、廖椿淵組長、楊珍慧組長、 

陳思羽組長、羅珮瑄主任、李姿瑩組長、徐少慧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賴春伎組長、黎依文組長、陳駿閎組長、 

陳立仁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清點 111學年度畢業證書及銷燬作廢畢業證書。已於 112.11.15完成。 

(二)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校曆」。112.11.5公告。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112.11.3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恭喜胡凱揚老師已獲教育部審定通過教授資格，在座皆是主管，請主管除

了在行政教學服務間，研究部分也請撥空自我學習，把握教育部目前推動

教師多元升等良機，提升學校的師資結構。 

(二)112年度即將結束，請各單位檢視各項經費核銷是否完成，各項專案、活

動經費、整體發展經費及專案請款、雜項費用申請等，請依會計室公告期

限辦理。 

(三)招生持續進行中，外籍生部分預計明年四月份將至印尼進行第二階段面試

招生，學士後護理系為本校與慈大合作第一次招生，請國際處、教務處規

劃後續招生宣導相關事宜。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蔡宗宏院長： 

12月 23日辦理 2023太平洋盃科技教育競賽，地點在花崗國中，誠摯地

邀請師長同仁參觀。 

 

進修推廣部牛河山主任： 

本部與人文室於 12月 17日至 25日辦理 2023「馬來西亞親子人文營」，

感恩各單位協助，12月 23日有與國際學生聚餐交流及聖誕晚會暨國際文

化大匯演活動，敬邀教職同仁一起共襄盛舉，並與外賓及國際學生互動交



 

 

流。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究發展處(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如附件十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如附件十三) 

全人教育中心(如附件十四) 

護理學院(如附件十五)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如附件十六) 

長期照護研究所(如附件十七) 

長期照護科(如附件十八) 

護理系(如附件十九)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如附件二十)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放射醫學研究所(如附件二十一) 

經營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二)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三) 

 



 

 

十、提案討論： 

人事室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第十條

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1年 12月 15日臺教技(二)字第 1112339341B號函辦理，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審查報告建議評估本校行政人員研習

及進修辦法第 10條「違約金以一學期賠償一個月全薪」之進修獎助金額與

違約薪資賠償數額二者是否合於比例原則。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 條 

履行服務義務起算時間自取得學

位後之次學期起算。取得學位後，

未履行服務義務年數或修業期限

屆滿仍未取得學位即辭職者，應繳

交違約金。違約金以補助金額之二

倍計算。 

第 十 條 

履行服務義務起算時間自取得

學位後之次學期起算。取得學位

後，未履行服務義務年數或修業

期限屆滿仍未取得學位即辭職

者，應繳交違約金。違約金以一

學期賠償一個月全薪。 

修正條

文，改

以補助

金額之

二倍計

算。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四。 

 

圖書館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管理作業準則」第二十二條

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圖書館法」第十四條條文，並參考「慈濟大學圖書館館藏淘汰辦法」

第五條條文，擬調整每年註銷率之規定。 



 

 

二、此案經 112年 11月 17日 112-1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盤點、汰舊與報銷  

一、圖書館定期閉館盤點各類書刊

資料。 

二、凡符合以下原則任一項者得予

以汰舊：  

(一)凡進館十年以上，從未被

借用過且不具學術價值之

圖書。  

(二)複本超過三冊，且近五年

從未被借閱之多餘複本。 

(三)除稀有版本外，已有新

版，且足以取代舊版，則

淘汰舊版。 

(四)嚴重脫頁、破爛、蟲蛀以

致無法修復者。  

三、書刊資料經三次以上清點仍未

尋獲者，得以核准註銷。 

四、汰舊及註銷書刊清冊，應註明

原因，並經圖書館委員會審查

通過。 

五、每年之註銷率不得超過總館藏

量之百分之三。 

第二十二條 盤點、汰舊與報銷  

一、圖書館定期閉館盤點各類書

刊資料。 

二、凡符合以下原則任一項者得

予以汰舊：  

(一)凡進館十年以上，從未

被借用過且不具學術

價值之圖書。  

(二)複本超過三冊，且近五

年從未被借閱之多餘

複本。 

(三)除稀有版本外，已有新

版，且足以取代舊版，

則淘汰舊版。 

(四)嚴重脫頁、破爛、蟲蛀

以致無法修復者。  

三、書刊資料經三次以上清點仍

未尋獲者，得以核准註銷。 

四、汰舊及註銷書刊清冊，應註

明原因，並經圖書館委員會

審查通過。 

五、每年之註銷率不得超過總館

藏量之千分之三。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五。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提案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善治理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 112年 11月 17日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112-1學期第 2次臨時院務會議通

過。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中心隸屬健康科技管理學院，置

共同召集人兩人，一位由慈濟慈善

基金會文史處主任兼任之，一位由

慈濟慈善基金會學術諮詢委員會

指派本校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副教

授(含以上)兼任之，負責跨校與跨

志業協調。置中心主任一人，由共

同召集人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

教師兼任之，統籌規劃各項運作業

務事宜。置特聘顧問一人，由共同

召集人邀請慈濟慈善基金會負責

學術領域之副執行長兼任之。 

第 三 條   

本中心隸屬健康科技管理學

院，置召集人一人，由本校健康

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兼代之，負責

跨校與跨志業協調。置中心主任

一人，由召集人聘請助理教授

(含)以上教師兼任，統籌規劃各

項運作業務事宜。置中心副主任

一人，由召集人邀請慈濟慈善基

金會文史處主任兼任之。置特聘

顧問一人，由召集人邀請慈濟慈

善基金會負責學術領域之副執

行長兼任之。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六。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四：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陳林金鶯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提請討論。 

說  明：因捐贈者已長期旅居國外，無法返台處理相關業務，故將停止捐贈。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6:00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 條 

履行服務義務起算時間自取得學位後

之次學期起算。取得學位後，未履行

服務義務年數或修業期限屆滿仍未取

得學位即辭職者，應繳交違約金。違

約金以補助金額之二倍計算。 

第 十 條 

履行服務義務起算時間自取得學位

後之次學期起算。取得學位後，未履

行服務義務年數或修業期限屆滿仍

未取得學位即辭職者，應繳交違約

金。違約金以一學期賠償一個月全

薪。 

修正條

文，改以

補助金額

之二倍計

算。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 

 

中華民國 103年 2月 19日 

第 146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12 月 12日 

第 226次行政會議第 6 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加強人才培育，充實專業知能，提高行政效率及校務服務品 

          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所稱行政人員，係指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及非專案計畫聘任之約聘人

員、兼任行政主管之專任教師。 

第 三 條  本校行政人員參加國內之研習、證照訓練班或在職進修，須與所屬本職

業務相關。 

第 四 條  參加在職進修，限編制內專任職員，以假日時間或非上班時間修讀學位

為限，不得影響業務正常運作。 

第 五 條  參加校外與本職行政業務相關之國內研習會、訓練課程，及校內自辦行

政知能研習活動，其申請條件及補助項目如下： 

一、適用對象： 

(一)兼任行政主管之專任教師。 

(二)編制內專任職員及非專案計畫聘任之約聘人員。 

附件二十四 



 

 

(三)本校薦送參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調查」或「內控稽

核」相關研習之編制內教職員。 

二、參加校外研習須事先經單位主管同意及陳請校長核准後，始得報名

參加，並依本校請假規定辦妥請假手續；奉核准參加研習者，給予

公(差)假，補助報名費、差旅費。 

三、參加校外相關研習，補助額度及核銷期程： 

(一)行政人員自行申請與業務相關之教育訓練，每人每年補助以貳

萬元為限，且限參加當年度 12月 10日(含)前辦理之研習。 

(二)因公奉派參加業務研習者或配合校務發展以專案簽准者不受

前款限額之規範。 

(三)參加研習活動結束後，應於四週內或依會計室公告核銷期程，

檢具研習報告書、相關憑據申請報銷。 

四、校內舉辦全校性行政人員業務及職能相關研習活動，鐘點費、出席

費、交通費及舉辦活動所需之印刷、膳宿等費用，依教育部補助及

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辦理。主辦單位活動結束四週內或依會計室

公告核銷期程，檢據核銷，並繳交活動成果報告予人事室存查。 

第 六 條  在職進修之申請及補助： 

一、申請資格：本校編制內專任行政人員，連續任職專任職務滿二年，

且近二學年考績為甲等。 

二、申請在職進修補助者，應填妥有關申請表，檢附進修學校入學許可

證明，經單位主管同意，於每學期開始前送人事室提請職員工成績

考核委員會決議，陳請校長核准後補助。 

三、獲准補助者，須簽訂在職進修契約書。 

每人每學期補助貳萬元為限，至多補助四學期，補助當學期進修學

費、雜費、學分費、平安保險費、電腦網路使用費。 

第 七 條  進修人員每學期須填送前一學期之「進修報告書」，經單位主管簽註意

見後，送人事室存查。 

進修人員應於每學期開始一個月內，填妥補助申請表及檢附前一學期成

績單（初入學免附）及繳費收據正本送交人事室辦理核銷。 

第 八 條  進修人員應確實履行「進修契約書」之各項規定，如因故未能履約，則

進修人員及連帶保證人應依「進修契約書」之罰則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進修取得學位後，應履行服務之義務年數同其實際進修之年數。應履行

服務義務年數屆滿前，不得再申請進修。 

延長進修年限者，其服務年限按其延長修業年限增加之，提前完成進修



 

 

學位返校者，其服務年限按其減少修業年限減少之。 

第 十 條  履行服務義務起算時間自取得學位後之次學期起算。取得學位後，未履

行服務義務年數或修業期限屆滿仍未取得學位即辭職者，應繳交違約

金。違約金以補助金額之二倍計算。 

第十一條  本辦法補助參加研習、學校自辦行政研習活動及進修之經費由教育部獎

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常門經費或學校編列之經費支應。 

專案計畫聘任之約聘人員參加研習所需之經費，依各所屬專案計畫編列

經費及核支原則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盤點、汰舊與報銷  

一、圖書館定期閉館盤點各類書刊資

料。 

二、凡符合以下原則任一項者得予以

汰舊：  

(一)凡進館十年以上，從未被借用

過且不具學術價值之圖書。  

(二)複本超過三冊，且近五年從未

被借閱之多餘複本。 

(三)除稀有版本外，已有新版，且

足以取代舊版，則淘汰舊版。 

(四)嚴重脫頁、破爛、蟲蛀以致無

法修復者。  

三、書刊資料經三次以上清點仍未尋

獲者，得以核准註銷。 

四、汰舊及註銷書刊清冊，應註明原

因，並經圖書館委員會審查通過。 

五、每年之註銷率不得超過總館藏量

之百分之三。 

第二十二條 盤點、汰舊與報銷  

一、圖書館定期閉館盤點各類書刊資

料。 

二、凡符合以下原則任一項者得予以

汰舊：  

(一)凡進館十年以上，從未被借

用過且不具學術價值之圖

書。  

(二)複本超過三冊，且近五年從

未被借閱之多餘複本。 

(三)除稀有版本外，已有新版，

且足以取代舊版，則淘汰舊

版。 

(四)嚴重脫頁、破爛、蟲蛀以致

無法修復者。  

三、書刊資料經三次以上清點仍未尋

獲者，得以核准註銷。 

四、汰舊及註銷書刊清冊，應註明原

因，並經圖書館委員會審查通

過。 

五、每年之註銷率不得超過總館藏量

之千分之三。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圖書館管理作業準則 

   

中華民國 81 年 8月 7日 

第 35 次行政會議訂定 

附件二十五 



 

 

中華民國 112年 12 月 12日  

第 226次行政會議第 13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目的 

      為使本校書刊資料管理及服務有所遵循，以達成支援教學與研究工作

之目的，訂定本準則。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館圖書、期刊、視聽等資料之申購、徵集、登錄、分類編目、架位

排列、閱覽、參考、資料檢索、館際合作服務、盤點等事項，悉依本

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採  錄 

第 三 條 館藏發展原則 

      本館蒐集資料範圍以醫護類為主，兼及其他相關類科。館藏資料應符

合科技大學之教育目標，以支援教學研究，配合教學活動，達成教授

實用技藝、養成專業人才之宗旨。培養學生獨立學習及終身閱讀之習

慣，並增進其專門知識與技能。 

第 四 條 介購書刊資料辦法 

      一、凡與教學研究、行政管理及教職員生學習、生活、工作有關之書

刊資料，本校教職員生均可隨時向圖書館介購。 

      二、介購圖書 

       (一)讀者可隨時提出介購申請，圖書館查核複本後，彙總申購。 

        (二)緊急介購時，請於介購單上註明急件，圖書館查核複本後，

立即發出申購。 

       (三)介購時，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數量。 

                (四)介購方式，可上網介購或填寫介購單。 

      三、介購期刊 

       (一)期刊均為一年一訂，每年八月底停止受理期刊介購。 

       (二)介購時，請註明刊名、刊期、出版者、訂購年代等，西文期

刊由各系統一提出介購。 

 

      四、介購非書資料 

       (一)非書資料包括：錄音帶、錄影帶、微縮片、幻燈片、光碟片

等視聽資料或地圖、圖片等類型之資料。 



 

 

       (二)介購時，請註明資料類型、資料名稱、出版者、年代及資料

之規格等。 

            五、介購資料庫 

  (一)資料庫為一年一訂，每年十月底停止受理介購。 

 (二)介購時，請提供資料庫名稱及代理商資料等。 

      六、介購資料，經圖書館查核書目資料、複本控制後，由圖書館採錄

人員依本校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進行購置作業。 

第 五 條 購送、交換 

            一、凡資料能以贈送或交換方式取得者，圖書館得以此方式徵集之，

並於收訖時，辦理函謝、登錄。 

二、本館以接受支援教學研究之各類型書刊、資料為原則，不符合館

藏目標者，得予以婉拒。 

三、一般贈書不入帳，圖書館得於收訖後，填具感謝函予捐贈人。 

四、若圖書館接受贈書之捐贈單位要求開立捐贈收據，則填寫「捐贈

書刊入帳資料表」，經簽辦完成後，由學校出納單位開立收據並由

會計室入帳。 

第 六 條 登錄 

     

藏章、登錄號，以資識別。 

      二、入藏書刊資料經蓋章後，除小冊子外，均須分類編目。 

      三、採錄人員應製作各項申購及登錄統計分析表，以評估改進採錄業

務。 

第 七 條 蒐集本校出版品 

      圖書館應蒐集本校資料與出版品，及教職員生著作。 

 

第三章  期刊管理 

第 八 條 訂購 

      一、採錄人員應彙整各系新訂、續訂、停訂期刊資料，西文於九月底

前，提出申購。 

第 九 條 催缺處理 

      一、期刊收刊有缺漏情形時，圖書館應隨即函催。 

      二、經函催後，無法到貨時，圖書館應採下列方式補齊： 

         (一)要求代理商複印缺期期刊，裝訂成冊。 

        (二)向過期期刊書商購買所缺期刊。 



 

 

        (三)委託其它圖書館複印缺期期刊，再裝訂成冊。 

第 十 條 編 錄 

      一、期刊須登記列架以供教職員生閱覽，並分中、西文期刊放置。 

      二、期刊應適時彙訂成冊，裝訂成冊後之期刊合刊本亦須登錄處理。 

 

第四章 分類編目與館藏管理 

第 十 一 條  分 類 

       本校圖書館依下列分類法處理館藏。 

       一、西文醫學資料，採（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Classification）。 

西文非醫學資料，採（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二、中、日文醫學資料，採（中國圖書分類法醫學類號表）。 

          中、日文非醫學資料，採（中國圖書分類法）。 

第 十 二 條 作者號 

             館藏資料作者號之取用依據： 

       一、西文資料採用克特氏作者號碼表 

（Cutters Three Figure Author Table）。 

       二、中、日文資料採用五筆檢字。 

第 十 三 條 編目規則 

一、西文資料採用英美編目規則 

(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二、中、日文資料採用中國編目規則。 

第 十 四 條 館藏資料排列 

       本校圖書館書刊資料，係依下列方式排列放置： 

       一、中、日、西文圖書：依分類系統編訂之書碼序排列。 

       二、西文期刊依刊名之字母順序排列，字首為冠詞、介繫詞者不計。 

           中文期刊依刊名之筆劃順序排列。 

           日文期刊依漢字刊名之筆劃序排，再依五十音之順序排列。 

       三、視聽資料：先依資料類型，後依書碼（Call Number）序排列。 

       四、資料排於架上之次序為：由左至右、由上而下序排。 

第五章 讀者服務 

第 十 五 條 借閱規則 



 

 

一、 閱覽：本館館藏資料採開架式，凡本校師生、策略聯盟學校及

慈濟志業體人員或年滿二十歲或專科（含）以上在學之校外人

士於本館開放時間，均可在館內利用各種資料。 

       二、圖書視聽借閱：凡本校教職員生、策略聯盟學校及慈濟志業體同

仁均可憑同仁工作證、學生證、資源共享證、校友借書證借閱

圖書視聽。 

       (一)畢業校友應憑畢業證書影本、本人一吋相片一張及保證金二

千元辦理借書證。 

(二) 

借閱 

資格 

借閱數量 借閱期限 續借次數 

圖書 音帶 影帶 光碟 圖書 音帶 影帶 光碟 圖書 音帶 影帶 光碟 

教職員、

兼任教

師、研究

生、志業

體同仁 

30 3 3 3 45 7 7 7 1 1 1 1 

學生 20 3 3 3 30 7 3 3 2 1 不續借 

校友、校

外 
10 

不外借 

14 

不外借 

2 

不外借 

附中學生 10 14 2 

東部地區 

互惠借書 
10 21 1 

館際合作 5 30 0 

策略聯盟 

學校 
10 30 0 

三、不外借之資料 

        (一)參考工具書、特藏珍貴書刊、微縮資料等限在館內使用，不

得外借。 

         (二)期刊及期刊合訂本限在館內使用。 

      四、預約圖書視聽 

        (一)欲借之書已被他人借出，可於任一電腦上自行預約，俟該資

料歸還時，本館會以 email或公告通知讀者。 

            (二)預約書自本館通知可借閱日起四天內，應至圖書館辦理借閱

手續，逾時則取消預約權。 

         五、續借圖書視聽 

        (一)借閱期滿前一天或當天且無他人預約時，可辦理續借，續借



 

 

期限依借閱規則，續借到期時，不得再續借。 

               (二)辦理續借，可在任何電腦上辦理，或親至圖書館辦理。 

         六、夜間外借：凡屬本館限制館內閱覽之參考書、教師指定用書、期

刊等資料，可在當天十七點後辦理夜間外借，並於次日開館一小

時內歸還，若有逾期以每小時兩元計。 

            七、圖書館借出之資料，因清查整理之需，可隨時通知借閱者歸還。 

            八、讀者若有竊取館藏資料情事者，必須歸還所竊之書刊外，並報請

學校，或其主管單位懲處。 

      

第 十 六 條 資訊檢索規則 

             一、本館資訊檢索區之電腦僅能從事資料繕打、資訊檢索，使用者可

免費使用本館之資料庫，並在不違反智慧財產權之原則下，儲存

檢索結果，或利用印表機印出。使用印表機列印，每頁收費一元。 

       二、於館內資訊檢索區之電腦從事線上遊戲、MSN等和資訊檢索無關

之行為者，本館得視情況停止其入館權限。 

第 十 七 條 閱覽室管理規則 

       一、閱覽室管理規則 

(一)不可攜帶書包、手提袋、飲料、食物入內。 

           (二)刊物閱畢應歸還原位，不得隨意塗寫、剪裁或撕毀。 

           (三)入館應保持館內寧靜清潔。  

        二、違反上述閱覽室管理規則者，本館得視情況停止其入館權限。 

第 十 八 條 資料借閱逾期罰款及遺失損毀賠償辦法 

       一、借閱資料應在期限內歸還，如有逾期，每冊（卷）每日罰款二元。 

       二、所借資料逾期三十日未歸還者，除按日收取逾期處理費外，並按

遺失之規定辦理，且停止借書權利。 

       三、罰款欠繳逾三十日，或遺失未依遺失規定時間賠償者，依下列方

式處理： 

        (一)本校教職員由圖書館簽請校長核准後交由會計組由月薪中

扣除應繳之罰款及賠償金。 

           (二)本校學生由圖書館簽請學生事務處議處。 

        (三)慈濟志業體同仁，簽請其單位主管核准後，交由會計單位由

薪水中扣除應繳之罰款及賠償金。 

        (四)校友由保證金中扣除。 

       四、借閱資料如有遺失、加註記號、污損、折角、毀壞等情形時，應



 

 

由借閱人自行購買同版本之資料賠償。 

       五、若無法購得同版本資料，則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以原資料之增訂版抵償，其價值不得少於原資料市價，亦不

得少於原書之面數。 

            (二)遺失或污損本館書刊，但無法購得同版本或增訂本，須賠償

精裝影印本，及時價兩倍之賠償金。 

        (三)遺失或污損本館書刊，但無法以同版本或增訂本，或精裝影

印本賠償時，依估價之五倍賠償金賠償。 

       六、前項賠償國內資料應於借期截止日起一個月內，國外資料應於四

個月內，購得書刊資料賠償之，若屬法購得之資料，則應一個

月內繳清賠償金。 

             七、圖書館所收之逾期罰款及賠償金，得經圖書館委員會授權用以鼓

勵、支援本校師生教學、學習及提升服務品質之用。 

第 十 九 條 參考諮詢服務 

       一、圖書館員應指導讀者使用館內各項資源（如書目、參考書、光碟、

網路、資料庫、微縮片、錄影帶等）。 

       二、圖書館員應協助讀者解決查檢資料之各項問題。 

       三、應製作剪輯資料，借讀者使用。 

       四、執行推廣圖書館服務之各種活動。 

第 二 十 條 館際合作服務 

   本館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之會員，凡本校師生皆可由

本館向其他圖書館或館合單位申請館際複印資料。 

第 二十一條 複印服務 

       圖書館應設置複印機，由讀者自行複印館藏資料，具有版權之資料，

其複印應依據著作權法行之。 

 

第六章 盤點與報銷 

第二十二條 盤點、汰舊與報銷 

      一、圖書館定期閉館盤點各類書刊資料。 

      二、凡符合以下原則任一項者得予以汰舊： 

         (一)凡進館十年以上，從未被借用過且不具學術價值之圖書。 

         (二)複本超過三冊，且近五年從未被借閱之多餘複本。 

         (三)除稀有版本外，已有新版，且足以取代舊版，則淘汰舊版。 

        (四)嚴重脫頁、破爛、蟲蛀以致無法修復者。 



 

 

      三、書刊資料經三次以上清點仍未尋獲者，得以核准註銷。 

      四、汰舊及註銷書刊清冊，應註明原因，並經圖書館委員會審查通過。 

      五、每年之註銷率不得超過總館藏量之百分之三。 

 

第七章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 

第二十三條 圖書館應積極規劃自動化作業，並參與全國資訊網路。 

 

第八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實施與修訂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中心隸屬健康科技管理學院，置共

同召集人兩位人，一位由慈濟慈善基

金會文史處主任兼任之，一位由慈濟

慈善基金會學術諮詢委員會推薦指派

本校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副教授(含以

上)兼任之，負責跨校與跨志業協調。

置中心主任一人，由共同召集人聘邀

請本校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

之，統籌規劃各項運作業務事宜。置

特聘顧問一人，由共同召集人邀請慈

濟慈善基金會負責學術領域之副執行

長兼任之。 

第 三 條   

本中心隸屬健康科技管理學院，置召

集人一人，由本校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院長兼代之，負責跨校與跨志業協

調。置中心主任一人，由召集人聘請

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統籌規

劃各項運作業務事宜。置中心副主任

一人，由召集人邀請慈濟慈善基金會

文史處主任兼任之。置特聘顧問一

人，由召集人邀請慈濟慈善基金會負

責學術領域之副執行長兼任之。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善治理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7 日 

 111-2 學期第 1 次臨時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第 223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7日 

112-1 學期第 2次臨時院務會議第 1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12日 

第 226次行政會議第 1次修訂 

 

第一條  為實踐與體現以利他為本之善人文，促進社會永續發展，落實大學社會責

任，以本校師生專業能力，偕同慈濟慈善基金會，並結合中西方學術界與

社會企業典範，建立一個跨校、跨文化、跨學科教學研究平臺，特設置善

治理教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附件二十六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傳遞善治理領域價值體系，將相關研究成果推廣應用於教學、社會生

活、經濟活動、企業管理、機構治理與環境永續等領域。 

二、與國內外各知名大學合作，舉辦與善治理研究相關之學術活動（講座、

論壇、研討會、沙龍等）。 

三、邀請國內外學者和專家定期交流善治理之理論與實踐，推動中、西方

學者專家互訪，共創善治理於各領域之實踐模式，促進善治理之教學

及研究發展。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健康科技管理學院，置共同召集人兩位，一位由慈濟慈善基金

會文史處主任兼任之，一位由慈濟慈善基金會學術諮詢委員會推薦本校健

康科技管理學院副教授(含以上)兼任之，負責跨校與跨志業協調。置中心

主任一人，由共同召集人邀請本校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之，統籌規

劃各項運作業務事宜。置特聘顧問一人，由共同召集人邀請慈濟慈善基金

會負責學術領域之副執行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得接受國內外公私立機關團體委託或合作，從事實務、教學、研究、

訓練、推廣等相關活動，該協議合作計畫須經校長核定後實施，所需經費

由委託單位負擔。 

第五條  本中心為任務編組，中心運作所需經費，得由校外專案經費或健康科技管

理學院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第六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

時亦同。 

 

 

 


